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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邯郸市大名县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B-12-234 11月23日 邯郸市 大名县
金滩镇河

王路

金滩镇河

王路售煤

点（镇政府

往东 1100

米左侧）

中国河北省

邯郸市大名

县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发现，该售煤点正在经营，

物料露天堆放，未采取有效防治扬尘措

施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12月 15日

HB-12-232 11月24日 邯郸市 大名县
大名县北

京路辅路

河北省蓝

球培训练

基地项目

施工工地

中国河北省

邯郸市大名

县北京路辅

路

未按要求严

格落实应急

预案

现场检查时发现，该施工现场违反大名

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（2018）25

号文《关于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 2

级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，继续进行户外土

方施工、掺拌石灰等作业。存在问题 1:

现场大面积土堆未覆盖和喷淋洒水；2.

现场有两台挖掘机在进行施工作业（未

采取防扬尘措施）；3.掺拌石灰作业导

致周边产生大量烟尘。

责令整改，依法查处。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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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B-12-233 11月24日 邯郸市 大名县 红庙乡

大名县红

庙乡玉增

油坊

中国河北省

邯郸市大名

县红庙乡万

金路

经营性炉灶

现场检查时发现，该香油作坊正在生

产，存在问题:1.该处为香油生产加工

作坊（并非居民采暖用），有工人 5 名，

用于生产的燃煤炉灶 1 座，用于香油加

工的生产设施 1 套；2.生产炉灶使用煤

为加工燃料；3.燃煤烟尘未配套污染防

治设施无组织排放。

依法取缔。 12月 15日


